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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 年英舰越境事件与中英关系
　 　

吴泉成∗

摘　 要： １９５０ 年 ５—８ 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万山群岛期间， 发生英

国军舰闯入万山群岛附近中国领海的海上越境事件。 正值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僵局、
朝鲜战争爆发和美英对华实施贸易禁运等复杂环境， 英国一度主张无害通过权和

武装护航， 甚至试图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然而， 英国既受制于东亚局势

骤然紧张和国际法理不足等因素， 又不得不面对新中国成立的事实， 其继续凭借

炮舰外交维护在华既得特权的企图遭到新中国坚决抵制， 只得重新审视中英关系。
新中国既坚决反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 又保持克制和冷静的态度， 有助于该事件

的解决。 围绕该事件的中英博弈亦对推动当前中英关系正常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英关系； 海上越境； 无害通过权

中英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 近二十年来， 围绕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英关系，
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既有研究涵盖政治、 经济、 外交等诸多方面， 如英国对新中

国的外交承认及中英两国建交谈判、 “紫石英号”事件和“两航”问题、 中英贸易关系以及

中英关系中的中国香港问题等， 还有学者以英美对华政策为视角， 分析这一时期英美对华

政策差异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协调彼此的对华政策①。 但是，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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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中国领海主权的研究尚无较为详细的论述。

１９５０ 年 ５—８ 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万山群岛期间， 发生英国军舰闯入万山

群岛附近中国领海的海上越境事件。 相比较“紫石英号”事件， 英国在 １９５０ 年军舰海上越

境事件中同样侵犯中国主权， 但二者又有差异。 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

之后， 新中国已经确立领海主权， 但英国无视其在“紫石英号”事件中对华炮舰外交的挫

败， 既谋求对新中国的外交主动以维护在华利益， 又侵犯中国领海主权。 围绕军舰海上越

境事件的中英两国博弈， 既反映了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对华政策的试探策略及其维护在华

利益的经济动因， 最后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英关系， 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 又反映出新

中国在维护国家领海主权的坚决态度， 使得英国对华炮舰外交再次受挫， 为新中国维护海

洋权益和海洋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据此， 本文尽可能挖掘“英国外交部对华政策解

密档案”（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中的原始档案及利用《光明日报》等报纸相关报道， 重点论述英国在军舰海上越

境事件中的政策及其演变， 以期丰富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研究。

一、 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的发生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初， 国民党残余海军在广东省万山群岛集中， 企图封锁珠江入海口， 控

制进出香港、 澳门的主要航道。 万山群岛地处广东省珠江口外， 位于香港与澳门之间， 主

要有桂山岛、 外伶仃岛、 三门岛、 担杆列岛及佳蓬列岛等岛屿， 其地理位置险要， 是扼守

广州的战略要地。 ５—８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万山群岛战役。 因与国民党作战和

维护领海主权的需要， 广东省临时关闭万山群岛附近中国海域， 外国船只未经许可， 不得

在这些海域航行。 ８ 月 １４ 日， 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重申， 所有外国

船只（包括军舰）和飞机， 只有提前获得中国政府许可， 方能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 然而，

英国无视中方声明， 其船只和飞机继续沿万山群岛附近中国海域和领空进出香港， 发生包

括英国军舰和空军在内的多次闯入中国领海、 领空的越境事件， “和睦号”（Ｃｏｎｃｏｒｄ）事件

就是其中之一。

８ 月 １７ 日， 英国巡洋舰“和睦号”闯入万山群岛的细担岛水道， 附近中国守岛部队发

出警告， “和睦号”当即开炮。① ８ 月 ２４ 日， 叶剑英对英方一再越境提出抗议， “８ 月 １７ 日

晨有英舰一艘， 来自万山群岛之佳蓬岛方向， 经我外伶仃岛与担杆岛之间侵入我领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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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我岛上人民解放军防卫部队当即发出警告， 该英舰竟向我军发炮二十余发。 本人接获

关于英舰此种侵犯我国领海事件之报告， 已不止一次”。 “７ 月 ６ 日， 英国空军在深圳进行

空中侦察。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有全副武装之英军 ５ 名， 深入我边界二华里。 ８ 月 ２ 日至 ６

日， 英国空军飞越万山群岛及附近岛屿进行空中侦察。 所有上述因英方海、 陆、 空军越境

挑衅行为引起的一切后果， 应由英方负担完全责任”。① 《光明日报》重申： “英国军舰、

飞机和武装部队接连不断越境侵犯我领海、 领空和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权神圣

不可侵犯， 中国人民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者的挑衅行为。 英方必须立刻停止一切对中国人

民的不友好行动， 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 不再发生类似挑衅事件， 否则一切后果由英方负

完全责任。”②

中国坚决反对英方越境行径。 首先， 包括英国军舰和空军在内的英国船只和飞机进出

香港时经过中国领海和领空的事实毋庸置疑。 其次， 中国抗议主要集中在英方军事力量越

境， 并未涉及英国商船和民航， 表明中国政府不反对正常航运贸易和民航运输需要经过中

国领海和领空的惯例， 反映了中国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衷。 最后， 越境

事件集中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军队作战期间。 出于安全考虑， 中方已经公

开声明， 要求所有外国船只、 飞机必须得到中方许可后， 才能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 但英

方并没有遵守。

“和睦号”事件发生后， 港英总督葛量洪向殖民地部提交备忘录： “英国船只经过南丫

岛、 伶仃岛和大屿山等附近中国海域时， 会遭遇附近中国守岛部队警告。”“进出香港所有

水道都受到威胁， 如果继续对这些警告持消极态度， 意味着英国将放弃使用这些水道的权

利， 也将会面临中国更多挑衅。”葛量洪向殖民地部建议， 英国军舰沿着正常航线通过中

国领海， 若遭到附近中国守岛部队警告， 英舰应有权武力还击。③ 葛量洪还告知英国海军

部和远东舰队， “英国应实行武装护航和巡逻， 并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 中国无权关闭领

海。 英国有权使用蓝塘海峡、 西博寮海峡、 大屿海峡和细担岛水道”。④ 葛量洪未经同意

就向海军部和远东舰队建议武装护航与巡逻， 不排除其有意扩大事件影响以引起英国政府

·７１１·吴泉成： １９５０ 年英舰越境事件与中英关系

①
②

③
④

《就英舰侵入我领海 叶剑英将军发表声明》， 《光明日报》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第 １ 版。
《香港英国当局的挑衅行为》， 《光明日报》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第 １ 版。 Ｓｉｒ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ｔｏ Ｓｉｒ Ｔｒｅｎｃｈ， ２５ｔ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５０，
ＦＯ３７１ ／ ８３３２８ ／ ＦＣ１０５２ ／ ３， ｐ １４，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Ｓｉｒ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ｔｏ Ｓｉｒ Ｅｄｍｏｎｄｓ， ２８ｔ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５０， ＦＯ３７１ ／ ８３３２８ ／ ＦＣ１０５２ ／ ４， ｐｐ １６⁃１７，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Ｓｉｒ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ｔｏ Ｓｉｒ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３０ｔｈ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５０， ＦＯ３７１ ／ ８３３２８ ／ ＦＣ１０５２ ／ ４， ｐｐ ２１⁃２２，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上海解

放后， 国民党对上海港实施封锁， 侵扰外国商船进出上海港。 英国远东舰队曾提出实施军舰武装护航， 但因诸多因

素制约而放弃。 详见马丁： 《上海解放后英国针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及成因》， 《史林》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５２—
１５３ 页。



关注的意图。

广东省桂山岛与香港大屿山之间的大屿海峡、 西博寮海峡向南延伸进入中国外伶仃岛

附近海域和担杆列岛北面的担杆水道， 以及担杆列岛西南的细担岛水道， 这些水道是英国

船只和军舰进出香港的必经之路， 也是发生海上越境事件最为集中的区域， “和睦号”事

件就发生在此地。 此时正值美国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 要求后者在香港对华实施贸易禁

运； 在美国怂恿下， 国民党当局已经对上海及附近沿海港口实施海上封锁， 造成香港与这

些港口的航运贸易近乎中断。 朝鲜战争爆发后， 英国不仅赞成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而且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① 所以， 英国无法确定包括“和睦号”事件在内一系列越境事件

是否是中国针对英美对华贸易禁运和英国决定出兵朝鲜的强烈反应， 因而对越境事件高度

关注。

二、 英国在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中的态度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英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新中国， 由胡阶森（Ｊ Ｃ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为临时代办

赴北京与新中国商谈建交事宜②。 由于英国在新中国对台湾领土主权、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 “两航”等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 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僵局。③ 但是， 胡阶森仍可以

代办身份就英国在华事宜与中国政府沟通④。 相比较葛量洪的强硬态度， 熟悉中国事务的

胡阶森认为： “若英国采取强硬态度， 必定会招致中国政府强烈不满； 中国政府对越境事

件的态度比较温和， 警告次数不能说明中国有意挑衅。”“葛量洪的建议带有明显的战略性

和针对性， 并且违背相关国际法。 如果不通过正常外交途径， 英国不可能向只与英国建

立表面友好关系的中国提出建议， 而且也不能维护英国航运利益……我们没有理由要求

削弱香港附近中国岛屿的防御， 这些岛屿本身是公认的中国领土。”⑤胡阶森向英国外交

部建议： “是否考虑与中方达成协议， 尊重中国的领海主权， 请求中国允许英国船只安

全通过中国领海。”胡阶森还提出两个解决办法： “（１）港英政府与广东省政府进行非正

式协商； （２）由胡阶森与中国外交部讨论该问题。 在胡阶森看来， 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

更具说服力， 但也存在困难， 不仅因其对水道和地形等专业知识的缺乏， 而且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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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若中国政府同意就此事与英国进行协商， 可能会被认为‘等同于中英双方建立了外

交关系’。”①

英国外交部认为： “根据惯例， 英国船只（包括军舰）进出香港经过中国领海时享有无

害通过权。 虽然出于国家安全、 海关等因素需要， 一国政府可以限制或拒绝外国飞机或船

只进入其领空、 领海， 但必须以合理方式使用该权利， 如向飞机和船只所属国发出通知；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才可对未能遵守限制或禁令的船只发出警告。 英国不承认中国政府关

闭领海的权利， 希望中央政府尽快通知广东省， 英国船只沿正常航线经过中国海域时不受

干扰； 反之， 英方将予以武力还击。”②

由于关乎英国航运贸易利益， 加之中方严正表态和朝鲜局势骤然紧张， 无论是港英政

府， 还是英国政府， 都把中国主要抗议英方军事力量越境， 误解为反对包括军舰和空军在

内的所有英国船只和飞机越境， 不排除受到先前“紫石英号”和“安契塞斯号”事件的影

响③。 英国外交部还提出通过中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 １８９４ 年， 国际法学会通过的决议第

五条规定： “一切船舶享有无差别通过领海的无害通过权， 但交战国有权管制此种通过。”

第九条规定： “本规定不包括军舰和军舰一类的船只。”④１９２６ 年， 国际法协会通过决议，

明确表示： “一切国家船只， 包括公有和私有船只， 都有权自由通过领海， 但受到它所通

过领海所属国规定条例的限制。”⑤１９３０ 年， 国际法会议拟定《领海法律地位的报告》， 在

“除军舰以外的各种船舶”的标题下规定“沿岸国不得阻止外国船舶在其领海内无害通

过”。⑥ 上述仅是学术团体对无害通过权的说明， 国际相关海洋法尚未对无害通过权做出

明确界定， 只是国际法院对英国与阿尔巴尼亚在 １９４６ 年发生的科孚海峡案中就无害 通过

权做出裁定， 具有很大影响。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英国两艘巡洋舰通过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之间

的科孚海峡时， 遭到阿尔巴尼亚军队炮击。 英国和阿尔巴尼亚都向对方发出强烈抗议，

英国政府认为其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 阿尔巴尼亚则声明， 海峡最窄部分是阿尔巴尼亚

和希腊的领海， 外国军舰或商船若没有得到事先允许， 无权通过该海峡。 之后， 英国又

以扫雷为名两次派出巡洋舰通过该海峡。 科孚海峡案发生后， 英国和阿尔巴尼亚都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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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诸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根据英国军舰三次通过科孚海峡的情形以及不同结果进行区

别性地裁定， 前两次英国军舰通过科孚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 第三次则不享有无害通

过权。①

英国海军部参照科孚海峡案提出： 首先， 目前还没有正式国际法律文本对无害通过权

做出明确说明， 但无害通过权是英国船只的航行原则和国际惯例； 其次， 军舰通过海峡的

无害通过权， 已经在科孚海峡案中做出明确裁定； 最后， 包括军舰在内所有船只享有无害

通过另一个国家领海的权利。② 英国远东舰队也主张， 为确保英国船只经过中国领海享有

无害通过权， 有必要采取除空中行动以外的军事行动， 但尽可能不使用武力以实现该目

标， 以降低由此可能引发的重大危机， 并向国防部建议： “（１）向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２）向中国政府明确说明， 英国船只享有无害通过中国领海的权利； （３）鉴于目前中国政

府与国民党的敌对状态， 建议英国船只通过其他水道进出香港； （４）如果英国船只仍然遭

到干扰， 英国军舰将予以还击。”③获悉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的态度后， 葛量洪再次致电殖

民地部， 但态度发生变化： “根据国际惯例， 英国船只在沿海国家领海航行享有无害通过

权， 但并不意味着要挑战中国主权。”同时， 葛量洪不同意胡阶森提出与广东省政府进行

协商的建议， 仍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④

９ 月 ９ 日， 为协调在军舰海上越境事件的政策， 英国外交部、 殖民地部和海军部等召

开内部会议。 英国外交部官员斯特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ｒａｎｇ）先向民航部核实， 英国民航是否有

进出香港的“惯例”航线。 民航部答复， 有一条常规航线前往香港启德机场， 该航线需要

飞越中国领空， 但自 ３ 月份以来， 中方并未干扰英国民航飞机进出香港。⑤ 斯特朗表示：

“叶剑英声明中没有涉及民航飞机越境， 而且中国政府于 ７ 月底已同意英国民航飞机可以

飞越中国领空。 由于天气条件以及出于侦察需要， 英国皇家空军不可避免会进入中国领

空； 若中方就飞机越境向英国提出质疑， 英国将不得不承认错误， 但事实上没有一架英国

飞机遭到攻击。”他建议： “在与中方协商时， 不要提及飞机越境之事； 此后若发生涉及飞

机越境事件， 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英国民航部、 殖民地部和海军部对此没有异议。”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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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 英国不愿过多提及飞机越境， 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上。

对于英国外交部的态度， 胡阶森表示， 英国应坚持无害通过权， 但对通过武力或武力

威胁来维护无害通过权的正当性表示怀疑。 “如果英国试图回归到炮舰外交政策， 势必会

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虽然中英建交谈判陷入僵局， 但可以通过协商方

式解决目前英国船只经过中国领海的问题。”①“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沟通， 中国政府可能会

遵照国际惯例， 允许英国船只经过中国领海： 可以采取事先通知方式， 若没有达到预期目

标， 再考虑采取抗议的办法； 如果进行武力还击， 须得到内阁授权。”胡阶森提醒英国外

交部： “在英国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期间， 英国航运已经遭到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封

锁， 此时不能再采取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②胡阶森还猜测： “如果警告来自中国地方部

队， 而不是中央军委， 与中央政府协商并取得成果的可能性会较大。”胡阶森建议英国船

只暂时远离中国岛屿。③ 英国外交部虽然主张无害通过权和武力还击， 但也听取了胡阶森

的意见， 尝试与广东省接触以尽快解决问题。 ９ 月 ２７ 日， 英国外交部向葛量洪建议， 可

以考虑让港英警察与中方巡逻人员经常接触的情况下， 通过中方巡逻人员， 向广东省政府

说明该事件， 可能会产生有益效果。④

９ 月底， 受英国英中友好协会邀请，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为代表团团长，

包括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李德全等人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伦敦参加活动。 在

欢迎仪式上， 刘宁一表示： “中英两国之间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

立外交关系及贸易关系， 乃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同时， 刘宁一也强调： “英国政府所实行

的外交政策， 使中英两国关系的开展有了障碍； 英国政府实际上对新中国是不友好的， 因

为英国政府直到目前还没有和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⑤刘宁一的讲话表明中国的态度，

即： 英国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前提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 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

以及停止在中国海域进行不友好活动， 表明了新中国在维护中国领空、 领海主权不妥协和

不让步的坚定立场。

三、 英国国内围绕军舰海上越境事件的分歧及政策调整

中国对该事件的严正表态，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亚局势日趋紧张， 英国国内就军舰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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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事件中所涉中国领海是否属于“海峡”的问题未达成一致， 诸多因素使英国在军舰海

上越境事件的态度发生变化， 由原先坚持无害通过和武力还击， 转变为建议英国船只暂时

避开中国领海。

首先， 英国担心日益紧张的朝鲜局势影响其对华政策既定目标。 朝鲜战争爆发前， 中

英两国开启建交谈判进程。 但是， 英国就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 “两航”等问题持消极

态度， 尤其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虽然英国倾向投赞成票， 但因屈服于美国

压力而未在投票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 朝鲜战争爆发后， 为维护在华商业利益， 又不愿过

度激怒美国而有损英美特殊盟友关系， 英国采取两面派的办法。 ９ 月下旬， 在第五届联合

国大会上， 英国对印度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投了赞成票， 却对苏联提出驱

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大会议的两项提案投了弃权票。 中国

政府对英国两面派的做法强烈不满， 表示英国此举将导致中英两国建交目标无法实现。①

与此同时，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 迅速到达三八线附近， 朝鲜半岛局

势日益严峻。 １０ 月初， 中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 中国不会坐视不

管。 英国担心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 会把中国彻底推向苏联， 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

民影响。② 若此时英国在军舰海上越境问题上依然采取强硬态度， 将招致中国更加强烈不

满和影响英国在华商业利益。 其次， 包括军舰在内的英国船只经过万山群岛附近中国领海

的事实毋庸置疑。 １９３１ 年， 国民政府就已经公开宣布 １２ 海里是海关禁止走私的范围。

１９３４ 年， 国民政府通过《中国海关预防法》， 重申出于海关需要的 １２ 海里领海范围。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国民党对上海等港口实施封锁， 声明在领海范围内行使主权管辖权， 并在 １２ 海

里范围内有权拒绝外国航运。 新中国成立后， 基本沿用关于 １２ 海里领海范围的规定。 最

后， 英国政府内部关于英国船只经过的海域是“海峡”还是中国领海， 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而且英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认为这些海域就是中国领海， 这也是英国在该事件上态度发生

变化的重要原因。

为寻找英国船只无害通过中国领海的法律依据， 英国外交部官员贝克特（Ｗ Ｅ

Ｂｅｃｋｅｔｔ）就军舰海上越境事件咨询英国皇家司法院总检察长肖克罗斯（Ｈａｒｔｌｅｙ Ｓｈａｗｃｒｏｓｓ）。

贝克特表示： “尽管海上越境与科孚海峡案不同， 但有很多相似之处。 沿岸国家拥有非常

广泛的领海控制权， 也有权关闭其部分领海。 根据国际惯例， 商船经过别国领海时享有无

害通过权， 军舰也是如此。”“目前需要从法律上确定英国船只和军舰经过中国海域是否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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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害通过权； 如果再有警告英国军舰事件发生， 英方是否有权武力还击。”①

肖克罗斯认为： “就海峡而言， 尽管受到沿岸国家限制， 但军舰和商船的无害通过权

已得到解决； 就领海而言， 无害通过也适用商船和军舰。 但是， 无害通过海峡的权利比无

害通过领海的权利更有说服力。 沿岸国家可以安全原因， 禁止外国船只进入其领海。”“如

果领海是通往港口的唯一途径， 情形则不同； 目前所有船只可以从东面水道到达维多利亚

港， 虽然会有不便。 叶剑英已经声明， 外国船只须事先获得许可才能通过中国领海。 虽然

不等同于关闭相关领海海域， 但任何外国军舰和商船都不能要求绝对通行权。 如果英国船

只被拒绝通过中国领海， 正确办法应是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肖克罗斯援引国际法院在科

孚海峡案中的陈述： “法院只能把所谓的干预权视为武力政策的表现， 如过去曾引起最严

重的侵权行为， 无论目前国际组织存在何种不足， 在国际法中找不到武力干预的依据。”

因此， 肖克罗斯表示， 英国外交部试图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忽视其他和平措施并不合

理。② 肖克罗斯强调： “细担岛水道及佳蓬列岛东南边的南、 北水道， 和万山群岛与伶仃

岛之间西北面的水道构成海峡具有争议。 正如科孚海峡案中所提到， 决定海峡的标准是基

于相关水域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作为国际航行通道的事实。 这两条水道是否构成海峡， 需要

更多相关法律依据， 而不能仅以其为前往香港的‘惯例水道︐ 作为依据。”③

作为皇家司法院总检察长， 肖克罗斯的态度产生很大影响。 殖民地部告知葛量洪：

“英国就法律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遇到困难， 船只虽然享有在别国领海的无害通过

权， 但在通常情况下， 沿岸国家有权限制其他国家船只进入其领海。 就海峡而言， 虽然沿

岸国家享有一定控制权， 但无权完全封闭航道， 所有船舶都享有通行权。”葛量洪认为，

“科孚海峡案不仅参照海峡所处地理位置， 还参考了已经形成的国际航海惯例”。 葛量洪

统计近期经过中国领海的船只通行情况， 试图从航行需要证明上述水道就是“海峡”： 每

个月约有 ２５０ 艘船进出香港， 约有 １７５ 艘船经过细担岛水道， 约有 ３０ 艘船经过蚊尾洲，

另有 ７５ 艘船走其他水道。④ 肖克罗斯予以反驳： “就科孚海峡而言， １ 年中 ９ 个月约有

２８８０ 艘船进出科孚港， 还有相当数量船只通过海峡但没有进港。”⑤在肖克罗斯看来， 就船

只航行频率而言， 将英国船只经过的中国领海视为“海峡”的理由并不充分。 １０ 月 ２４ 日，

胡阶森致电英国外交部， “不能将万山群岛附近的中国领海视为海峡。”“如果中国政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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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提交联合国， 将对英国造成不利影响。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英国

应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 以使中国允许英国船只经过中国领海。 出于航行和经济需要， 目

前可以考虑使用替代路线。”①

１０ 月下旬， 英国外交部、 海军部、 殖民地部等再次召开会议， 讨论英国船只经过的

中国领海是否属于“海峡”的问题。 外交部表示， 就法律而言， 如果英国船只经过的水道

是中国领海， 中国政府有权关闭； 相反， 如果这些水道如科孚海峡案中所定义的“海峡”，

中国政府则无权关闭； 使用这些水道的依据在于中国政府能否接受 ３ 海里的领海范围。 外

交部建议， 如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无效， 再考虑提交联合国安理会。② 殖民地部却持不

同意见， 认为“若提交安理会， 会影响英国与中国建交的预期目标； 即使提交安理会， 正

值朝鲜战争期间， 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朝鲜半岛。 况且， 安理会审议该事

件也需要时间。 这些都将影响英国船只进出香港， 进而影响香港的航运贸易”。 殖民地部

建议发出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警告经过中国领海的英国船只， 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

保护措施。”③

虽然英国认为英国船只享有无害通过权， 但没有从相关国际法中找到海上越境事件中

的中国领海是“海峡”的法律依据。 最后， 英国外交部也不得不承认， 不能视这些水道为

“海峡”。 为了避免海上越境事件再次发生， 英国外交部向葛量洪建议， 进出香港船只暂

时不要使用担杆水道； 希望胡阶森向中国政府表明， 按照国际惯例， 英国船只通过中国领

海享有无害通过权； 英国对已发生的军舰海上越境事件， 保留适时提出抗议的权利。④ 英

国在军舰海上越境事件的态度变化， 表明其自知国际法理不足和受自身实力所限， 以及受

朝鲜战争、 美国对华实施经济制裁等外部因素影响， 无法展现英国昔日对华强硬政策。

结　 　 语

１９５０ 年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是继“紫石英号”事件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之间

又一次博弈。 对于英国而言， 反映了其对华政策的矛盾性。 在中国问题上， 英国寻求在美

国遏制中国和维护在华既有利益间的平衡。 首先， 为维护在香港、 东南亚的地位及影响，

英国希望保持与新中国的联系， 率先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 英美酝酿对新中国的贸易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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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但又在禁运问题上彼此心存芥蒂。 其次， 英国为维持英美同盟而出兵朝鲜， 但又尽力

防止战争扩大使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削弱西欧国家与苏联对抗的力量①， 亦不愿

因战争升级而影响英国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利益。 再次， 英国对华炮舰外交思维仍在作祟，

制造军舰海上越境事件， 甚至试图使用武力威胁。 然而， 英国不得不正视旧中国“弱国无

外交”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事实， 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英关系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对西方列强试图继续以炮舰外交维护在华特权的挑战。 因此， 纵观英国在 １９５０ 年军舰海

上越境事件中的政策变化， 既是自身实力衰落的无奈选择， 又是其全球战略调整和对华政

策的一部分。

对新中国而言， 在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中， 中国始终坚持领海主权不容侵犯， 同时

又采取克制和冷静的处理方式， 有助于事件的解决。 一方面，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就主张， “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 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经过谈

判， 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② 虽然经历英国在中英建交谈判、 “两航”等问题令

中国不满的政策， 但是出于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新中国采取区别对待策略， 主

要抗议英国军事力量越境， 并不反对英国商船和民航飞机正常通过中国领海、 领空。 即使

在朝鲜战争日趋紧张局势下， 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仍保持缓慢发展。 １９５０ 年， 中国内地

向香港出口贸易达 ８５８００ 万港元， 从香港进口贸易达 １４１６１０ 万港元； １９５１ 年， 中国内地

向香港出口贸易达 ８６３１０ 万港元， 从香港进口贸易达 １６０３８０ 万港元。③ 此外， 还有大量民

用物资， 如马来西亚橡胶经香港运往中国内地。

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也为新中国提供了维护领海主权的宝贵经验。 朝鲜战争爆发

后， 美国公然派出舰队闯入台湾海峡， 肆意践踏中国领海主权， 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件更

使新中国深刻认识到维护中国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的重要性。 中央政府不仅建立海关总署

统筹海关各项事务， 颁布相关管理条例对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船舶进行有效管理。④ 同

时， 中央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涉及领海权益的法律规章制度， 如 １９５１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暂行海关法》以进一步加强海关管理， １９５６ 年颁布《关于商船通过老铁山水道的规

定》以维护中国领海主权。⑤ 这一系列涉海规章制度， 初步构建了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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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体系， 标志着我国在维护海洋权益和发展海洋事业进入新时期。 时至今日， 面对英国不

断在南海军事动作频频， 其对华“炮舰外交”倾向再次显露①。 中国在英国军舰海上越境事

件中的坚决及克制态度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宝贵经验， 为正确处理当前中英关系中的南

海争端和推动中英关系正常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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